灵宝市西闫乡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
强化领导，健全制度，全方位推进法治政府建设

一是强化组织引领，夯实法治根基。西阎乡党委、政府紧密围绕“八五”普法工作要求，将法治建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。定期召开党委专题工作会议，就全乡法治建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和分析研究，组织班子成员集中学习《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以及《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》等一系列与日常政务相关的法律法规，通过系统深入地学习，切实提升班子成员法治素养与依法办事能力，为全乡法治建设工作的扎实推进奠定坚实基础。
二是制定明晰清单，确保工作见效。围绕《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》《灵宝市普法守法工作要点》，制定年度普法工作责任清单、普法重点推进事项等，通过进一步明晰普法工作责任，确保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工作落到实处、发挥实效，推动全乡普法工作有序、高效开展。
三是严格制度执行，治理依法行政。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，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，充分听取群众意见，进行合法性审查，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要求，进行信息公开，确保决策科学合法。规范发文，对一些涉及行政许可问题的文件，在发文之前主动向专业人士、相关部门进行咨询，做到发文规范、正确，不做违反行政许可的决定，不发有可能引起后遗症的文件、通知和公告等。注重合同规范化管理，严格按照合同管理相关机制执行，由乡级法律顾问对重大项目合同等进行审核把关。

二、规范行为，依法办事，筑牢法治政府建设执行防线
一是工作任务“清单化”。完善制度权力清单，明晰政府权力“三张清单”，梳理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、监管清单；优化法治阵地清单，以司法所为核心，推进普法阵地建设，目前，全乡有灵宝级民主法治示范村1个，为水泉城村；三门峡级民主法治示范村3个，分别为东古驿村、雷家营村、常阎村；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5个，分别为祝家营村、西阎村、大字营村、西古驿村、西邱村。同时，坚持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，大力实施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工程，落实“一村一法律顾问”制度，共举办“法律明白人”培训8期，通过发放法律顾问联系卡、不定期提供法律咨询等形式，打通法律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二是行政执法“规范化”。建立完善综合行政执法制度，明确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人员职责，今年以来，共组织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及法律知识培训38期，基本做到每周一次，提升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，确保行政执法公开透明、规范有序。

三是纠纷化解“专业化”。充分发挥村级法律明白人和法律顾问作用，今年以来，乡、村两级提供法律咨询230余人次、提出法律意见100余条、代写各类法律文书50余份；同时，建立业务部门、司法、综治、派出所、行政村五级联调机制，实行多元化解措施，化解信访积案；依托人民调解委员会、警民联调室，聘用律师、两代表一委员等资源力量轮驻，建立工作联动机制，完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网络，2024年至今调解各类纠纷96件，调解成功率达98％以上。

三、突出重点，分类指导，推进多领域普法活动

一是以党员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学法为抓手，促进基层干部依法行政。充分发挥专业法律人士的指导作用，邀请乡级法律顾问定期对班子成员、机关干部、村支部书记围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民法典》《行政处罚法》等政策法规进行培训。通过培训，切实提高执法执政的规范性、合法性，不断增强基层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。

二是以农民学法为突破口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。充分发挥村级法律顾问和公共法律服务站作用，为各村配备村级法律顾问，每个村培养不少于3名法律明白人，引导群众通过法律解决日常事务。同时，利用“3.15消费者权益保障日”、“4.15”国家安全教育日、“防震减灾宣传日”、“6.5”环境保护日、“6.26国际禁毒日”、安全生产月、“12.4宪法宣传日”等时机，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大型主题普法宣传教育活动。在线下宣传方式的基础上，拍摄民法典、黄河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溺水、国家安全记心间、防灾减灾、禁毒、反电信诈骗等普法短视频，同时利用广播、美篇公众号、宣传车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。2024年以来，全乡共开展各类法律宣传60场次，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1000余份，有效解答群众法律政策咨询500余人次。

三是以提高青少年法律素质为目的，深化学校法治教育。为每个学校配备法治副校长，每学期开学到校开展“法治教育第一课”活动，向广大中小学生讲授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和犯罪预防的相关知识。同时在重大节日期间组织平安办、司法所、派出所等相关部门为辖区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等校园提供普法讲座，重点围绕防范校园欺凌、电信网络诈骗、爱路护路、非法传教等突出问题做好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，目前已联合开展法治进校园宣传活动18次，不断提升未成年人的自我防范意识。

四是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为重点，促进企业诚信合法经营。为规范企业生产经营，乡先后组织相关部门到辖区企业开展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等方面政策和法规的宣传教育26次，引导企业依法经营、依法用工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、环保等相关行业开展执法检查32次，引导企业规范经营。



